嘉義市111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
[bookmark: _GoBack]~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實施計畫~
一、依據：
   1.嘉義市111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90157225號。
   3.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03月06日臺教國署國字1070001409B號令  
     修正發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
     土教育要點》。
二、目的：
   1.透過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師資培訓及檢核活動，提昇本市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教師教學知能。
2.辦理閩南語能力認證工作，以儲備教學師資，提高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
  品質，並鼓勵全民學習，落實本土語言文化傳承的任務。
三、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教育部、嘉義市政府
   2.承辦單位：僑平國小
   3.協辦單位：嘉義市本土語言國民教育輔導團
四、認證資格：
   1.已持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五年（含）而仍有意願保有教學資格者。      
   2.現職支援教學三年（含）以上，而仍有意願保有教學資格者，請檢附任職學校服務（教學）優良證明，報名進修以取得本市再次檢核認證資格。
   3.持有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或國立成功大學閩南語語言能
     力認證考試B2級以上之測驗。
   4.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公立幼兒園）退休教師，得於報名時提出91年以後在職期間擔任校內閩南語教學課程一年以上且參加閩南語相關研習36小時以上證明者。
  5.凡符合上述資格者（附相關證明資料），歡迎報名參加認證（含研習）以取得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
  6.符合本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教師（含退休教師），得於報名時提出教師證及91年以後在職期間參加閩南語相關研習36小時以上證明，經審查合格者，免參加專業培訓課程。
  7.通過91年教育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檢核，持有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者，依據國民教育法第11條已取得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聘任資格，得逕行參加學校介聘，毋需再經本市認證。
以上一、二項為教育部要求針對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需定期評鑑，藉由複評機制，促進專業成長，提升專業素養，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五、認證辦法：認證工作分二階段進行，二階段均合格者，由嘉義市政府頒發認證合格證書。
   1.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2.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須參加本府安排之36小時專業培訓課程（如附件一），且筆試及試教成績均達 80 分者為合格。
六、報名及資格審查時間： 112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00~下午16:00。
七、報名方式及地點：
  1.一律現場親自或委託報名，並備妥以下證件，前面三項證件要備妥正本和影本一份，正本驗後當場退還，影本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
  2.國民身分證（影印本貼至報名表背面）
  3.第肆項各款之認證資格相關證明文件，如：
     (1)教育部中高級以上閩南語能力認證證書
     (2)現職或退休教師之教師合格證
     (3)閩南語教學一年以上證明（任教閩南語課程之學校開具）
     (4)閩南語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5)最高學歷證件
    (6)認證報名表（如附件二）
    (7)切結書（如附件三 ）
  4.報名地點：僑平國小教務處
八、資格審查及培訓時間：
   1.資格審查時間：112年6月26日（星期一）報名時隨即審查。
   2.專業培訓研習時間：112年 7月10日~112年7月14日共5天，請假2小時以上者不發給證書。
   3.專業培訓研習地點：僑平國小大會議室
九、附則：
   1.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資源庫，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義務。
   2.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3.取得本市112年度本土語言（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教育處網站公告週知，提供本市公私立國中小學校遴聘。
   4.本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有效期間五年（自112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止）。於有效期間內，實際到校授課總節數達40節以上者，得視本市另訂辦法換證或延長有效年限。
   5.外縣市參加本認證培訓者，請先自行詢問所屬縣市政府是否同意採認本市認證合格之閩南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
十、經費來源：由111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本市學校辦理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考核與獎勵：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依嘉義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辦理敘獎。
十二、本計畫陳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核定，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嘉義市111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10
星期一
	7/11
星期二
	7/12
星期三
	7/13
星期四
	7/14
星期五

	8:00~8:30
	報      到
	


	


	


	學生身心發展及教學應用8:00~12:00



	8:30~9:00
	始業式
	
	
	
	

	7/10~7/13
9:00~12:00



7/14
8:00~12:00
	本土語文教學媒材與資源應用
9:00~12:00
	本土語文書寫系統
9:00~12:00  
	性別平等與議題融入本土語文教學實務
9:00~12:00
	本土語文課程綱要解讀
9:00~12:00
	

	
	朱義全主任
	董育儒老師
	范姜淑雲老師
	曾炳勳老師
	韓滿老師

	12:00~13:00
	午休

	13~00~~17:00
	本土語文教學演練與實作
13~00~~17:00
	本土語文教學與評量設計
13~00~~17:00
	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13~00~~17:00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13~00~~17:00
	教學原理與學習策略13~00~~17:00
（含前四天課程筆試）總測驗

	
	朱義全主任
	董育儒老師
	范姜淑雲老師
	沈美蓉老師
	韓滿 老師
















附件二   
嘉義市111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
~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培訓報名表~

編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一吋相片二張，其中一張為證書用）浮貼處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地址
	
	

	電  話
	日：            夜：            行動：
	

	e-mail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夜）間部
	證書字號

	
	
	
	
	
	

	相關（教學）
經歷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工作(教學)性質
	服務期間
	備  註

	
	
	
	
	
	

	
	
	
	
	
	

	
	
	
	
	
	

	
	
	
	
	
	

	繳驗證件
(請打)
	□國民身份證．□畢業證書．□教師證．□切結書
□資格證明文件(概述：                      ）
□經歷證明文件□其他證件（    　　　　　　 ）
	報名人
簽章
	

	第一階段
資格審查簽章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筆試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試教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試教不合格原因
	


	是否核發證書
	□合格，證書編號                   　簽名：
□不合格


附件三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本人目前因                                                          
確實無法親自報名貴市111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閩南語）認證計畫，特委託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致
嘉義市111學年度本土教育國民中小學生及教師本土語言增能研習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委員會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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